广州市四十一中学2018学年度第三十一届游泳运动会比赛规程
一、比赛日期：2018年9月29日、30日（星期四、星期五）两天下午1：45时至6时，（其中29日高中2：00开始，30日初中1：45开始）。
二、比赛地点：校本部游泳池。
三、比赛分组：分各级共6个组别（初一、二、三级   高一、二、三级）。
四、比赛项目：（男、女子高、初中组均同）
1、25米蛙泳。
2、25米自由泳（不限姿势）。
3、25米仰泳。
4、25米蝶泳。
5、男、女子混合4×25米自由泳接力（不限姿势，每队男、女各两人）
五、参加办法：
1、以班为单位，每个项目限报两人，每人限报两项（接力除外）。
2、报名请各班体育委员于9月15日至9月23日下午5时前到网上报名。
☆注：一经报名后运动员不得更改项目和更换运动员，个别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好由班主任签名的请假手续，因特殊情况要更改运动员或更改项目的必须有班主任的批条，经裁判长同意方能更改。凡冒名顶替，经查核情况属实，取消比赛成绩，并扣团体总分10分，无故弃权1人次扣团体总分2分。
六、比赛办法：
1、各组各项比赛均采用分组比赛（直接决赛），按成绩决定名次，如遇不同组别成绩相同则名次并列。
2、如各单项报名人数少于各级的个人单次奖励名次（包括同等人数）则采用减一录取名次的办法，只有1人报名的项目，消除该项目的比赛。
七、奖励办法：
1、团体：初中各年级均奖励团体总分前八名，高中各年级均奖励团体总分前四名。

2、个人单项：初一级奖前八名；初二级奖前八名、初三级奖前八名；高一级奖前六名；高二级奖前六名；高三奖前六名。（接力按各年级的班数奖50%）

八、决定名次和计分办法：
1、单项前八名按9、7、6、5、4、3、2、1。（接力按双倍计分），单项前六名按7、5、4、3、2、1。（接力按双倍计分）。
2、团体总分各班以单项积分总和计算，积分多者列前，总积分相同，按破记录多者列前，如再相同，则按第一名多者列前，如此类推。
3、破记录得分，个人单项名次得分初中加4分，高中加3分；接力赛名次得分初中加8分，高中加6分。
4、如个人单项或接力赛成绩破记录而未能获得名次者，只给予破记录的初中4分，高中加3分或初中8分，高中6分。

游泳运动会比赛大会组委会下设各项工作组大会裁判组，规程中未尽事宜或未尽之处，解释权在组委会。

九、备注：（1）两个校区两天下午体育课排空，保证体育老师参加工作。

         （2）请刘振宇老师于13：45分在体育馆检录处摆放广播设备。

          （3）有关工作人员保证按时到位，如有事不能到位，请到办公室办理请假手续。

*注 以下为犯规动作被判成绩无效：

1、蝶泳：蛙泳脚，蝶泳手。

2、蝶泳：超过两划两脚动作以上过长时间仍未做一次呼吸者。

3、接力：交棒者未能触壁提前出发者。

4、手部有接触水线者。

5、按照国际规则，凡是第一次抢出发者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6、比赛过程脚触池底者。

7、仰泳：蛙泳脚。

8、除仰泳外其他泳式必须在跳台（或池边）出发。

市41中三十一届游泳运动会组委会

2018年9月13日   

